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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實施與評鑑規劃 

(一)課程實施說明 

  1.師資結構及教學設備，據此規劃各校各領域及彈性學習課程 

     說明： 

(1) 範例僅供參考，各校可自行設計，針對校內課程需求為盤整之依據，以符應撰寫

需求。 

(2) 撰寫時，請緊扣學校課程規劃，進行人力資源分析與教學設備盤點。 

師資結構現況與人力進用規劃(僅供參考) 

專長授課 

科目 

現有教師數

(人) 

部定課程 

需求數(人) 

校訂課程 

需求數(人) 

人力

現況 
說明 

國文 4 4 0 充足 人力充足 

英文 3 3 0 充足 人力充足 

自然科學 3 3 0 充足 人力充足 

數學 3 3 0 充足 人力充足 

社會 2 2 0 充足 人力充足 

健康與體育 1 1 0 充足 人力充足 

綜合活動 0 0 0 -1 
聘代理教師 1 人，以

補不足人力 

藝術 0 0 0 -1 外聘鐘點教師 

科技 0 0 1 -1 外聘鐘點教師 

特殊教育 0 0 0 -1 
聘代理教師 1 人，以

補不足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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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盤點與增補需求(請緊扣課程發展之重點必要項目條列陳述即可) 

編號 
場地/ 

品項名稱 
數量 狀態 領域/彈性課程融入規劃 

1 平板電腦 6 堪用 
英語：行動學習 

彈性：PBL-STEM 跨域 

2 互動式電子白板 12 堪用 各領域/彈性課程教學 

3 凱比機器人 5 堪用 長照科技課程 

4 輪椅 3 堪用 長照科技課程 

5 

生活科技 

專科教室 
1 堪用 生活科技：實際操作學習 

6 實驗室 1 堪用 自然科學：實際操作學習 

7 電腦繪圖板 25 堪用 藝術：電腦繪圖 

   2.課程發展相關組織規劃 

請以文字或圖表說明校內課程發展相關組織，如：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

學年會議、專案小組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等之運作及規劃，例如： 

組織名稱 
工作內容 

(條列 3~5 項重點工作項目即可) 

定期會議/集會期程規劃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課程發展委員會 

1.擬定學校課程願景與特色。 

2.擬定學校課程總體計畫與整

體架構。 

3.評鑑與選用教學教材。 

4.評鑑課程的實施成效。 

            

領域教學研究會 

1.研究教材、教法、評量等相

關教學議題。 

2.選編、評鑑各版本之教材。 

3.領域教師共同擬定學校該領

域之課程及教學計畫。 

4.協助學校辦理相關課程教學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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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1.召開 IEP 會議。 

2.特教生課程安排。 

3.特教生的生活輔導。 

            

學習扶助— 

學習輔導小組 

1.擬定學習扶助開班計畫。 

2.排篩選測驗及成整測驗。 

3.實施差異化教學。 

4.檢核學習成效。 

            

課程研發核心小組 

1.盤整師資與規畫課程。 

2.訂定本校課程總體計畫。 

3.討論執行成效。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STEM 跨域-以邏輯 

  運算思維為基礎 

2.探究與實作備觀   

 議課社群 

1.擬定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共同探究教學議題，聚焦學  

  生學習成效。 

3.分享實務省思對話，合作提 

  升教學能力。 

            

生涯發展小組 

(國中) 

1.擬定生涯發展教育計畫。 

2.檢核生涯發展教育成效。 

3.檢視執行成效。 

            

 

 (二)課程評鑑規劃：訂定「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計畫」參考範例如下頁。 

說明： 

1. 本計畫需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2. 各校可自行訂定計畫，惟須符合教育部 107 年 9 月 6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70106766 號函所頒

布之「國民中學及小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國民中學及小實施課程評鑑參考原則」及「屏

東縣辦理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補充規定」之相關規範。 



第 4 頁 

 

屏東縣竹田國民中學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計畫 

經本校 112 年 6月 30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 

壹、 依據 

一、教育部 107 年 9 月 6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70106766 號函 

二、屏東縣辦理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補充規定 

貳、 目的 

    一、確保及持續改進學校課程發展、教學創新及學生學習之成效 。 

    二、回饋課程綱要之研修、政策規劃及整體教學環境之改善。 

    三、協助評估課程實施及相關推動措施之成效。 

參、 評鑑項目 

    一、課程設計：課程計畫與教材及學習資源。 

    二、課程實施：實施準備措施及實施情形。 

    三、課程效果：學生多元學習成效。 

肆、 評鑑原則 

一、績效原則：建立符合學校本位之課程評鑑制度，以彰顯本校對課程與教學績效之負責精

神與態度。 

二、發展原則：本校之課程評鑑旨在「改進與發展」，而非「證明或考評」，一切以持續發展

與提升本校之課程與教學品質為重點。 

三、主動原則：協助教師提升對問題之敏銳度與自我覺察力，培養主動、省思、精進的習慣

與能力，使成為改進課程與教學之持續動力。 

四、客觀原則：以客觀態度面對預擬的課程計畫與實際的課程實施評鑑後之差異，做為下一

階段課程計畫與課程實施之參考。 

伍、 評鑑對象 

一、課程總體架構：各授課教師規劃撰寫，並提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 

二、各領域/科目課程：各授課教師自評/互評，並將結果提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 

三、各彈性學習課程：各授課教師自評/互評，並將結果提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 

四、跨領域/科目課程：各授課教師自評/互評，並將結果提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 

五、前述各款各課程對象之評鑑，各校得視經費情形邀專家學者或其他教師團隊參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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